
例行記者會中就港府有否與臺灣接觸溝通之回應： 

（一） 對於我方此前所提出的三次司法互助請求，港方迄無回應。 

（二） 目前港府尚未提出具體的修法內容，但若是以「一個中國」原

則修法並與我方交涉，我方已一再重申是絕對不會接受任何以

消滅國家主權為目的的作法。 

（三） 我方處理港女命案的立場非常明確，就是希望臺港能夠透過既

有平臺機制，針對此一個案展開合作，早日還給受害者一個公

道。另請港府積極考慮簽署臺港司法互助協議，以建立長期、

制度性的合作機制。 

 


